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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

2017 年第一次通讯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

(2017 年 5 月 31 日通过)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和公司《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

为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公司”）之独立董事对

《关于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及残值率的议案》和《关于广

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协议收购广东省韶关九号发电

机组合营有限公司部分固定资产的议案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合法性 

2017年 5月 31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 2017年第一次通

讯会议，我们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；全体与会

董事认真审议了上述议案。我们认为董事会在召集、召开会议的

程序和过程中都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；同

时由于固定资产协议收购事项属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省韶关

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粤江公司”）与关联方广东

省韶关九号发电机组合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九号机公司”）

发生的交易行为，是关联交易，因此在关联交易表决时，关联方

董事遵守了回避的原则，7名非关联方董事一致表决同意上述议

案，未发现董事会及关联方董事存在违反诚信原则，作出上述决

议和披露信息的情形。 

二、公平性 

公司控股子公司粤江公司协议收购控股股东广东省粤电集

团有限公司控股的九号机公司部分固定资产的行为属于关联交

易。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关联交易的标的

权属清晰，关联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、履行其义务，交易行为遵

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，定价公允，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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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者利益的情形。 

三、可行性 

本次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及残值率（会计估计变更）

符合国家相关法规及规则的要求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不存在损

害股东权益的情形，调整后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

营成果，财务会计信息更加客观和公允。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会计

估计变更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同意本次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及残值率的事项。 

粤江公司本次收购九号机公司部分资产建设电力培训中心，

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，具有一定的财务盈利能力，能够带来良好

的经济效益和显著的社会效益。经初步测算，该培训中心项目按

经营期 18年计算，内部收益率为 11.14%；同时，可提升粤江公

司职工的生产技能水平和素质，带动其他发电企业、电力职业技

术院校的职工及学生的技能水平的提高，积极推动区域电力市场

经济的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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